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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负面清单指引

第一条 为做好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负面清单（以

下简称负面清单）管理工作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

金法》、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

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》）、《资产支

持专项计划备案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

定和自律规则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实行负面清单管理。

负面清单列明不适宜采用资产证券化业务形式、或者不符合

资产证券化业务监管要求的基础资产。实行资产证券化的基

础资产应当符合《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

且不属于负面清单范畴。

第三条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(以下简称协会)负责

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负面清单管理工作，研究确定并在

协会网站及时公开发布负面清单。

第四条 协会可以根据监管要求与业务发展需要对负面

清单不定期进行评估。

第五条 协会可以邀请监管机构、证券交易所及其他行

业专家对负面清单进行讨论研究，并适时调整。

第六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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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负面清单

一、不符合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关规定或者新增地方

政府性债务的基础资产。

二、被有权部门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、失信生产经营单

位、其他失信单位作为重要现金流提供方的基础资产。重要

现金流提供方重要子公司存在上述失信情形的，视同重要现

金流提供方存在相关情形。

重要现金流提供方，是指现金流预测基准日基础资产或

者底层资产现金流单一提供方按照约定未支付现金流金额

占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总额比例超过 15%，或者该单一提供

方及其关联方的未支付现金流金额合计占基础资产未来现

金流总额比例超过 20%的现金流提供方。

重要子公司，是指最近一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、净资产

或者营业收入任一项指标占合并报表相关指标比例超过 30%，

或者对重要现金流提供方偿债、经营能力影响较大的子公司。

三、产生现金流的能力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资产，如矿

产资源开采收益权、土地出让收益权、电影票款以及不具有

垄断性和排他性的入园凭证等。

四、因空置、在建等原因不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不动产、

不动产租金债权或者相关收益权。

五、不能直接产生现金流、仅依托处置资产才能产生现

金流的基础资产，如提单、仓单、产权证书等具有物权属性

的权利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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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法律界定及业务形态属于不同类型且缺乏相关性的

资产组合，如基础资产中包含企业应收账款、高速公路收费

权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不同类型资产。

七、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政策规定的资产。

八、以上述资产作为底层资产或者现金流来源的基础资

产。底层资产，是指根据穿透原则在专项计划中作为专项计

划现金流最终偿付来源的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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